
2025年天津市工程技术系列化工专业
职称评审填报说明

1.【评价方式】统一为社会化评审。
2.【行政职务】需填写本人在单位内部的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名称（不含党内职务），无领导职务可不填写，字数在20字以内。
3.【行政职务级别】企业的申报人员填无，事业单位按实际填写。
4.【申报类别】需根据个人身份、当前职称情况、学历资历情况由个人自行选择：
正常申报：申报人符合申报所需的学历资历条件。
学历破格：申报人符合申报所需的资历条件，但不符合学历条件，且具备政策要求中破格申报的条件。
资历破格：申报人符合申报所需的学历条件，但不符合资历条件，且具备政策要求中破格申报的条件。
平转：具备同级别其他系列或专业职称，需要转评另一系列或专业职称。
机关分流人员申报：由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经上级任命，转至其他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企业直报：按照本评委会评审方案申报评审政策（四）款，对本市各类企业引进和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企业可根据其业绩水平（需出具业绩水平证明函，模板见附件），申报相应层级职称。
5.【学历信息】对于有学历晋升情况的申报人员，须同时上传各层级的学历（学位）证书，海外留学归国人员除上传证书原件外还应上传教育部的学历验证文件。所学专业为材料类专业，以及从专业名称字面看与化工没有直接关系的专业的申报人员，还需上传对应学历的由学校出具的成绩单，以此确认是否需要参加专业知识考试。
6.【资历信息】
【参加专业技术工作日期】应填写本人毕业后首次参加专业技术工作的日期；
【现从事专业】现从事专业应与【申报专业名称】一致，如化工、有机化工、无机化工、化学工程；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应为【参加专业技术工作日期】至2025年12月31日止，期间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间有间断应扣除，前后可累计计算；
【现职称情况】应填写现已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如未取得则不填；
【获取现资格后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填写年限应为取得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的年限，在此期间没有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要剔除；
【现聘任情况】应填写取得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受聘于本专业现专业技术职务的日期，以及受聘后的工作年限（聘任年限应小于或等于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年限）；
【资历信息附件】应上传以下材料：
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原件照片或扫描件；
任职期间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书（或劳动合同），工作经历有多段，当前阶段聘书（劳动合同）年限不满足申报政策需求的，应至少提供累计年限满足政策要求的多个附件。
7.【工作经历】
工作经历应以本人工作单位、专业技术职称以及职务的变动情况为界分段填写。【工作内容】应侧重于清晰、简洁地概述承担的常规职责和核心任务，而非取得的成果。
8.【专业能力】
根据自身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选择，并进行有针对性地描述，同时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中级至少1条，副高级至少1条）
9.【业绩成果】
根据自身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选择，并进行有针对性地描述，同时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中级至少2条，副高级至少2条）
特别说明：
9.1 【业绩成果】第6条是必选项，若无已发表的论文，可以根据相关规定替代，如论文评议、专利代替等。
9.2 若已用专利替代论文，则专利不再计入满足政策条数。
[bookmark: _GoBack]9.3 对于仅以论文和专利作为【业绩成果】的，须同时在【其他业绩成果】栏上传所依托的项目材料，以证明个人贡献及与成果的关联性。
9.4 若申报中级选择第4条（副高级第5条）【业绩成果】，须在提交相关佐证材料的基础上，同时提交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证明，证明材料须加盖企业财务专用章。
9.5 【业绩成果】填写要区别于【专业能力】的内容，若影响评审结果后果自负。
10.【继续教育】
需提供任现职期间历年的继续教育情况，若实际任职年限超过对应资历要求的最低年限，可按对应资历要求的最低年限提供（含2025年）。其中公需学时数最少32学时，专业培训学时数最少64学时。
11.【现职称考核】
需提供任现职期间历年的考核情况，不含2025年度。
